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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 務  處 

一、每日一句(3/5-3/10) 

    3/5(一)花逢時發：比喻人要等到好運才會發跡。 

Don’t work too hard.   不要太累了 

3/6(二)閉月羞花：形容女子十分美麗。 

Take a break.          休息一下 

3/7(三)黃花晚節：比喻年老之健壯或堅貞。 

Let’s finish up.         到此結束吧 

3/8(四)生花妙筆：比喻文思之妙。 

I did all I could do.     我已盡力了 

3/9(五)移花接木：指暗中運用手段，以偽易真。 

Do it all over again.    再重做一次 

二、請參加 3/8 高三國語演講比賽各班代表及評審老師,請於

3/6(二)中午 12:40 於音樂教室集合準備驗收,無故未到驗

收者扣生活競賽 3 分。【教學組】 

學  務  處 

一、王陳靜文慈善基金會獎助學金獎助學金申請對象及金額： 

設籍臺北市、新北市，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學生，學業

成績八十分以上，由學校統一推薦辦理申請。申請辦法： 

1.應檢具之證明文件： 

(一)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(已蓋有最近一學期註冊章)。 

(二)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(最近三個月內)。 

(三)低收入戶、清寒、急難證明文件(或由學校出具證明)。 

(四)學業成績單正本或影本(需加蓋學校章)。 

(五)最近三個月內二吋照片一張(黏貼)。 

2.申請未合格者，本會不另行通知，申請文件也不予退還。 

校內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 03/28(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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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  導  處 

一、106學年度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申請表，請於

107/03/09 (五)前繳至輔導室洪妙宜老師處，逾期不受理 

二、 107/03/13(二)觀三孝、107/03/14(三)美三仁與校長有約，

請導師及輔導股長規劃及布置當天活動。 

三 、107/03/12(一)認輔老師期初會議，時間:16:30，地點:潔

人團體諮商室，請認輔老師轉時與會。 

四、 調查各班原住民及新住民學生身分(包含建教甲乙班)，請

於 107/03/09(五) 以前將調查表繳回輔導室洪妙宜老師處。 

五、 發放各班學生基本資料 A卡填寫(包含建教甲乙班)，請以

班級為單位在 107/03/09(五)以前繳回輔導室張夢芸老師

處。 


